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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演进脉络与变迁逻辑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韩鹏云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程可以分为形成、转型和跃迁三个阶段。基于历史制度

主义的分析范式，从结构变迁和历史变迁两个层面分析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变迁逻辑。结构变迁层面，党

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受到不同历史阶段制度环境的规制，也受到农业农村相关政策变量的塑造及农民需求的直

接影响；历史变迁层面，党在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和渐进变迁，也出现了建立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颁布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关键节点”。基于此，可以发现党在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变迁过程中体现了集体性、公共性和稳健性，这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党领导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过程本质上是政党适应性调整的过程，这种适应性既是基于自身先进性的能动式适应，也是基于

人民立场的使命型适应，这样的鲜明品格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及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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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leadership of CPC i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erspective 

HAN Pengyu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evolu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ased on a dual analytical framework integrating structural an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dimensions, the study seeks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Structualll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over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s shaped by chang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cross historical periods, as well as by agricultural policy 

configurations and the evolving needs of rural households. Historically, the process exhibits characteristics of path 

dependence and incremental change, punctuated by critical juncture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ual- 

management system combining collective and household operations, and the recent enactment of legislation governing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arty leadership has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collectivity, public orien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which together form the core principles guiding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These features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e process of the CPC leading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the 

political party’s adaptive adjustment. This adaptability is reflected both in capacity-driven adjustments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governance conditions and in mission-oriented responsiveness to societal needs. Such adaptive governance 

provides a fundamental politic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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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框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基础

上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的组织形式。作

为我国公有制经济组织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目标在于保障村民的经济权益，促

进农村和农民共同富裕。当前学术界对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研究主要围绕其经营管理功能及其对乡

村社会的作用两方面展开。一方面，研究集中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资格、成员权保障及分

配管理机制等主题。有研究分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被认定为特别法人的深层缘由[1]，剖析了其作为

特别法人的产权结构和改革路径[2]。还有研究从经

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立法规制[3]以及成员份额权等

问题[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个经济属性组织，

更多研究集中于其财务管理规范化[5]、收益分配制

度化[6]方面。另一方面，研究集中于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治理及其对共同富裕、乡村发展的作用等方

面。相关研究重点剖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外部

治理效能[7]、“公司化”治理路径[8]以及自主治理

机制[9]等，同时也有不少研究或基于案例，或基于

某一特定产业来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促进共同

富裕的机理[10]，分析其对于治理相对贫困[11]或公共

品供给的意义等[12]。 

可以看出，当前学术界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管理学及法学、社会学

等学科，研究内容主要侧重组织的经济属性和社会

属性，对组织生成和发展的时代语境有所忽视，一

些研究甚至会做出“厚今薄古”的偏颇论断。究其

原因在于，当前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政治属性的研究，尤其对党领导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过程及规律缺乏研究。中国共产党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缔造者，也是其发展与改革的

“第一行动集团”和政治保障。坚持党的领导是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首要坚持的原则，研究党的领导的

内在机理和科学规律回答的是政治“元问题”，具

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由于党的领导贯穿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历史与现实全过程之中，研究应基于脉

络演进同时又需要立足于现实实践，才能深刻揭示

深层动因并寻求可能的改革创新路径。也正基于

此，笔者拟引入具有理论耦合性的历史制度主义范

式来建立分析框架并展开研究。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之

一，作为一种理论分析范式于21世纪初被引入我国

学术界，主要用于分析较长时段的思想、制度及政

策变迁，也用于分析规范、组织及体制机制的变迁

等。近年来，历史制度主义被引入党建研究领域，

用于分析党的相关制度建设或领导体制和体系建

设[13]。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制度主义充分融合结构

功能分析和历史社会分析，使宏大历史和微观行为

勾连起来，形成中观层面的理论概括。历史制度主

义分析范式有两个关键变量：历史与制度。历史主

要指的是某一制度生成和变迁的轨迹，强调的是历

史关联性。而制度是一个相对广义的概念，指的是

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程序、规则、规

范和惯例，具体包括广义的政策、体制、机制等[14]。

历史轨迹分析是基础，制度逻辑分析是核心。在历

史与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范式呈现为

四方面的理论内涵：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

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强调在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在

分析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

后果；倾向于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

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进行研究[14]。历史制度主义具

有三方面特征：集中关注那些重大的结果或令人迷

惑的事件；关注突发事件的背景与变量的序列；以

追寻历史进程的方式寻求对事件和行为作出解

释[14]。凯瑟琳·西伦等在渐进制度变迁中提出了多

种制度变迁类型，用于分析在路径依赖期间制度所

发生的微观变革[15]。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历史

制度主义包括了三方面的方法论：其一是分析权力

的博弈关系，在历史演变中揭示制度生成的复杂

性；其二是分析表象背后的深层结构和行动力量，

用以解释组织、政策及体制机制的形成过程；其三

是分析路径依赖及均衡状态下的渐进制度变迁过

程，重点关注其中的关键节点，并探讨现实制度格

局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非意图性特征。 

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中观层面的分析范式，能

展示出社会科学分析的厚度，用来分析党对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领导具有理论优势：一方面，能够分

历史时段剖析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塑造作用，

揭示领导的时代性和内在因果链条；另一方面，能

够剖析党在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过程中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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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体制、机制的延续性以及断裂点，在获取

“来龙”的基础上判断“去脉”。鉴于此，笔者基

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建构起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变迁的分析框架。 

其一，演进脉络分析。脉络分析是历史制度主

义分析范式的基础环节，这一环节可以呈现党领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的过程，概括其总体状况以

及特征，为分析变迁逻辑打下基础。其二，结构变

迁逻辑分析。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是历史制度主

义分析范式的中心论题。“制度的变迁归根结底是

由制度与行为的互动推进的，这种行为主要是制度

关涉对象，如当权者、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公众的

行为。”[16]由此，结构变迁逻辑主要研究宏观、中

观、微观行为对制度的影响。一般来说，制度环境

可以被视为宏观行为，中观行为主要表现为政策变

量，而微观行为体现为主体需求。某一组织、政策

及体制机制变迁并非来源于单一要素作用，而是制

度环境、政策变量及主体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其

三，历史变迁逻辑分析。历史变迁逻辑分析主旨在

于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政策及体制机制等是

如何衔接和转变的，上一时期会对下一阶段产生怎

样的影响，又为何会推动跃迁，其主要研究内容包

括路径依赖、渐进变迁及关键节点等三方面：路径

依赖指的是“制度变迁一旦迈入某一路径，它的既

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自我强化，沿着这

条路径不断发展下去”[17]，行为主体通过学习和适

应使组织模式具有自我强化功能，即使存在更好的

替代方案，也很难马上改变；路径依赖会带来制度

的均衡，但渐进的变革也会在微观领域发生，为后

续的彻底变革埋下伏笔；关键节点指的是外部环境

发生重大变化，制度的自我强化难以持续，就会出

现制度的创新性演变。 

综上所述，本文拟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

式研究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演进脉络及变

迁逻辑。首先呈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党的领导下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脉络，之后研究党领

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结构变迁逻辑和历史变迁

逻辑以及未来启示，以此呈现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历史图景和内在规律，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贡献力量。 

二、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演进脉络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党的领导为主线可以划分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三

个历史阶段。作为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

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程与上述三个历史阶

段保持了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基于上述缘

由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形态的差异等因素，本

文将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实践过程划

分为1949—1977年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

1978—2011年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型、2012

年至今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跃迁等三个阶段，

并梳理不同阶段的主要制度、政策及具体领导实践

等，为变迁逻辑的分析打下坚实基础。 

（一）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1949— 

1977年）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进一步巩固新生政权

并加强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在

农村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并建立起以小规模自

耕农为经营主体的农业经营体系。为了应对小农经

济生产效率低、难以统筹组织等弊端，引导农民走

互助合作道路，195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农业

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正式确定了临时

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三种

组织形式。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互助组的高级形

态，农民以入股的形式将私有的生产资料交由合作

社统一经营，实现了生产资料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

离，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

作社的决议》，提出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试办

转变为迅速发展，向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农业生

产合作社（即高级社）过渡。1955年7月，毛泽东

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

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

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

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

义”[18]。同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示范章程（草案）》，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加

速发展。1957年底，全国范围内的高级农业合作社

已基本建立并稳定发展。自此，生产资料实现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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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社所有，农民实现了按劳分配，社会主义性质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式建立起来。 

由于高级农业合作社在运行中存在一些管理

和激励上的问题，局部地区出现了农业生产的困

境。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把

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一

些地区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并得到中央认可。1958年

8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

题的决议》，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经过

几个月的推动，1958年底全国已建立2万多个人民

公社，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在人民公社建设的

初期，施行的是生产资料公社所有制，但由于“一

大二公”“一平二调”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生产积

极性，中央对人民公社的生产经营管理进行了调

整，于1962年发布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

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确立起“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框架，实现了所有

权和分配权的统一。 

可以认为，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初级形

态，高级农业合作社仅是一种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

的经济组织。但自1958年到1977年，高级农业合作

社发展到人民公社之后，人民公社（包括生产大队、

生产队）不仅是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

织，也是集党组织、政权组织为一体的复合组织，

其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是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

在这一时期党领导农村和农民创立并发展了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公积金和公益金制度建立了兜

底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提供了医疗、五保、

教育等社会福利。然而，由于人民公社体制钳制了

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

断加剧，农村基层政权的体制机制亟待调整，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实践形态面临新的变迁。 

（二）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型（1978— 

2011年） 

1978年，以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为标志性

事件，中国开启了农村改革的序幕。1980年9月，

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明确支持包产到户和包干到

户，实行多样化的责任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提出，集体经济建立生产责任制后长期不变，各

类包产包干性质的责任制需要不断完善。1983年中

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

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要

求同时发挥集体优越性和农户积极性。至此，以家

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正式

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1983年中央一

号文件对人民公社的组织体制也提出了“政社分

设”改革要求。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

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

求按乡建立乡党委和乡政府，按照村民居住状况设

立村民委员会。1984年底，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村

民委员会，“乡政村治”的格局形成。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制保持了制度弹性，既注重家庭分散经营，也要

求集体统一经营。当时全国大部分以农业为主的地

区没有再单独成立专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1986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

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

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

委员会经营、管理。即把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替代性组织，由其代行职能。1990年3

月，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农业“两个飞跃”思想：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

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

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

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

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

长的过程。”[19]农业“两个飞跃”思想为农村集体

经济及集体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以

苏南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利用村、组集体建

设用地兴办乡镇企业（包括村组企业），大幅提升

了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并带动了农民增收，乡镇企业

由此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种独特形式。除此

之外，也有部分省份为了更好地管理农村集体土

地、资产和资源，自主探索成立了农村社区合作经

济组织，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总之，在双层经营体制的总体框架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突破了原有的人民公社

体制，适应市场化改革要求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

类型村庄的实际需求实现了多元化转型。但很多地

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然面临着缺乏组织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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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发挥不足以及政经不分、经社不分等问题，农

村集体经济收入不断下滑，甚至出现了不少经济

“空壳村”。由于苏南乡镇企业（包括村组企业）

存在产权不清晰、竞争力不足等问题，在20世纪90

年代也进行了民营化改制，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职能也逐步虚化。 

（三）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跃迁（2012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并深入推动农村改

革。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进行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有效保障农民财产权利。同年，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点强调要保障农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

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的权利。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时指出，“积极发展农

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的目

标方向，是要探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明晰产

权归属，完善各项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

能，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

机制”[20]。这一论述为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

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以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重

新塑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思路已基本成型。

2014—2016年颁布的多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重点，明确要求到2020年要

基本完成土地等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确权登记颁

证、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健全非经营性资产集体统一运营管理机制等。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

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提出试行“政经分开”，

剥离村两委的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职能，完善农村基

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运

行机制。 

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和试点工作，一些地区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依附于村两委的状况已不适应需

求，完善并重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思路十分清

晰。由此，2016年12月中央在《关于稳步推进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视为特殊的经济组织，其具体名称可以是经济合作

社，也可以是股份经济合作社。该文件明确要求确

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发挥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作用，并将经过此次改革的集体经济称为新型

集体经济，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构和完善指明

了方向。2017年3月颁布的《民法总则》将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定性为“特别法人”，赋予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独立的法律人格，使其可以按照民事主体的

资格来开展经济活动。之后，2018年农业农村部启

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注册登记工作。到目前为

止，全国近百万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全部完成注

册登记工作。2024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正式颁布，自2025年5月1日

起施行。该法从法律层面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登记、机构及管理等内容，明确其特别法人地位，

在制度上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

职能的分离，为“政社分离”“经社分离”提供了

法律依据。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跃迁时期，一方面是因为从法律层面上确立

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体地位，很多地区建立了

独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之成为农村集体经济

的独立执行机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是经过了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确认、

股权量化、资产运营等规范程序建立起来的“新型”

组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获得税收优惠、

金融扶持和各级项目支持，能以多元形式尤其是资

产入股等形式参与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激活“沉

睡”的农村资产和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三、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结构变

迁逻辑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了“嵌入性”概念，

之后这一概念成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理论范畴[21]。

任何经济领导行为都高度嵌入政治与社会结构之

中，结构的变迁是制度建立、打破与再平衡的基础

动力。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来看，党领导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变迁源于行为所嵌入的宏观制

度环境发生了变动，也源于不同时期党的农村政策

变量的影响。基于自下而上的视角，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由广大农民组建而成，他们的具体需求及由此

而产生的行为也成为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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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动因。可以说，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结构一直在发生整体性变迁，进而带动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型和跃迁。 

（一）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受到制度

环境规定 

制度环境指的是由多维规则体系构成的基本

秩序框架，核心在于建构生产生活及社会行为的规

划目标及体制机制等，具有长效性和稳定性等特

征。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的制度环境主要

包含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化方略以及与此

相关的政治经济体制、话语体系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人民公社时期，是党领导建

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为“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的现代化目标奠基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

先锋队性质以及消灭剥削制度的初心使命，必然推

动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公有制经济体系。在

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统一的追求中，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载体

应运而生。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又与农村政权组

织共同组成了具有政治、经济双重属性的“公社—

生产大队—生产队”体制。人民公社体制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缩小了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但由于生产

关系超越生产力水平，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激励不

足。因此，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性的人民公社

未能带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进入农村改革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突围，领导人民转向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驱动的现代化方略。在

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农村作为突破口，通过“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导向激发农民生产活力及参

与商品化、市场化的积极性。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下，党和国家将“包产到户”明确为农村集体

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并最终发展成以家庭联产承包

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在这一体制框架下，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也产生了不平衡性：一方面，

由于很多以农业为主的村庄只有农地资源和少部分

固定资源、资产，由村两委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责

可以降低组织成本，所以很多村庄没有单独成立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更加完善，中央对地方放权赋能，一些拥有

较多经营性资源、资产的村庄自主发挥“统”的作

用形成了乡镇企业（包括村组企业）、农民合作社

等多元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形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

期探索与实践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一步丰

富和发展，成为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式现

代化要求通过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

农民共同富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实现上述目

标，亟须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的功能。为

此，党和国家以法律形式明确其特殊法人地位，通

过重新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障其实现独立运

营。在“虚变实”的基础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

有完成产权改革并具有规范的管理程序，才能在市

场化经营过程中成为共同富裕的合法载体，为新时

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可以说，正

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指导以及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才得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受到政策

变量塑造 

相较于制度环境，政策变量更为具体和直观。

政策变量主要指的是在社会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的政策安排及其政策效应。它们内嵌于不同时期的

政治、社会结构之中，是系统运作及具体行为发生

的前置性条件。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的过

程嵌入“三农”政策变量的约束之中。自新中国成

立以来，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

中之重”，相关的政策安排密集且相互支持，对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优先加强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体系建设成为必

然选择。土改后的小农分散经营虽然在政治上实现

了公平，却在经济上与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的大规

模、标准化需求形成了结构性矛盾。为了解决现实

问题，必须通过组织化方式推动农业资源向工业资

本转化，由此产生了统购统销政策，进而推动了人

民公社体制的形成。作为“政经合一”的组织，人

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组织属性服从于政治组织属性，

工分分配的政策与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作为核心

的管理制度反向加强了计划经济功能。当然，由于

生产资源要素过度集中以及城乡二元剪刀差的长

期存在，各项政策的负效应也不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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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路线方针进行了重大调

整，农村进入改革时期。村级党组织与作为群众性

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成为村庄治理的基本组织架

构，很多地区由村“两委”代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

能进行农地资源的发包和管理。与此同时，为了兴

修水利设施、修建村庄道路、开展义务教育等，村

两委向农户征收“三提五统”税费。20世纪90年代

之后，很多乡镇通过物质激励的方式调动村干部征

税积极性，形成了“搭车收费”的乡村利益共同体，

农民的税费负担进一步加重，严重影响了党在农村

的合法性基础。针对这一问题，党和国家开展了农

业税费改革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费，农村

进入“后税费时代”。由于税费取消切断了资金来

源，农村集体经济更加弱化，村两委代替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发挥的统筹作用也愈加弱化，村级组织与

农民的关系处于“悬浮”状态[22]。当然，一些拥有

经营性资产和资源的经济发达地区出台了一些单独

设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并进行了相应探索，

为未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跃迁积累了经验。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

作取得历史性突破，实施了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并密

集出台了农业产业化、土地流转及美丽乡村建设等

多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创造

了条件，也重塑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上述政策

之外，农村还施行了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政策，

由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和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负责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由书记兼任

的模式强化了党的领导，提升了决策效率，同时提

升了资源整合能力，对于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受到农民

需求影响 

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区分了关键行动者和

一般行动者。相较于关键行动者的重大推动作用，

一般行动者往往通过实践将制度与地方性知识结

合起来，构成制度再生产的微观基础，他们的认知、

意愿及诉求等也潜在地影响制度变迁。作为集体资

产经营管理的主体，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都与农民的利益需求息息相关。农民对农村资

产、资源经营和管理方式的需求构成了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变迁的基础，成为影响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变迁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领导农民开展了土地改

革。由于土地重新分配之后小农户经营规模小且比

较分散，劳动技术滞后且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农

民在一些生产环节尤其是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有互助合作的需求并开展了自发性的互助合作

行为。由此，当党领导开展“三大改造”时，农民

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较高并有较高的预期，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建立也“顺理成章”。进入人民公社

时期后，农村经济活动的生产和分配均由行政权力

统一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导致劳动者的个人收益与

劳动付出相脱钩，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普

遍化，不仅严重抑制了农业生产效率，也从根本上

削弱了农民对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的制度认同。 

包产到户由农民自发创造，表明家庭承包经营

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能获得农民的广泛认

同。随着人民公社组织形式的解体以及双层经营管

理体制的建立，在很多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民通

过家庭承包经营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对重建

集体经济组织实体缺乏积极性。但在一些经济发达

地区农村，农民对乡镇企业（包括村组企业）、合

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形式认可度高，因

为这些经济组织既可以吸纳农民在本地就业，使农

民获得非农收益，还能为村庄集体带来经营性收

入。当然，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以及卖方市场

向买方市场转变，相对粗放的生产方式及“政经”

不分的体制弊端使乡镇企业（包括村组企业）的竞

争力降低，不能满足农民需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日渐陷入“空壳化”，难以继续发挥实质性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及城镇化的迅猛

发展，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问题逐渐显现。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村庄而言，“半工半耕”的家庭

生计模式以及“老人农业”的生产模式使农民对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统筹功能产生了新的需求[23]。服

务农业生产并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及其他经营性资

产、资源成为广大村干部及农民的普遍诉求。而对

于经营性资产、资源较多的村庄来说，农民对自身

成员权益尤为看重，也迫切希望通过集体产权改革

形式确保股权清晰及未来收益。尽管不同类型地区

的农民需求侧重有所不同，但党和国家通过清查村

集体“三资”、推动产权改革以及出台农村集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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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法等措施进行了全面回应，不仅重建了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且采取多种扶持举措激活其

经营和发展能力。可以说，在党的领导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实现了由行政主导型向法治市场型的

历史性跨越。 

四、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变

迁逻辑 

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具有强烈的历史取向，

其对历史变迁逻辑的理论建构主要着眼于变迁的

路径及动力：历史选择具有路径依赖效应，选择之

后所定型的路径会通过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

性预期等进行自我强化并形成路径锁定，后续的变

迁或转换难以突破预定的轨迹[13]。尽管路径依赖性

会对历史变迁形成一定的阻碍，但渐进变迁一直在

发生。之后，长期形成的制度（具体包括组织、体

制、机制等）会因为外部冲击或内部结构性危机而

发生裂变，关键节点会打破原有的平衡，最终实现

路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变迁历程也存在路径依赖性。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下，通过渐进变迁及关键节点的推动，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不断调整发展定位并探索多元化的

实现形式，实现了组织的突破和跃迁。 

（一）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中的路径

依赖 

路径依赖作为理论概念来源于经济学中的技

术变迁分析，之后被道格拉斯·诺思引入制度分析，

认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容易形成惯性和锁定机

制。后来，路径依赖被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所吸

收，强调在历史变迁中也存在路径自我强化的特

征。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苏联在二战期间所取得

的重大胜利及其工农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共

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计划经济管理体系。尽管在具

体的实施路径及经济政策上有所区别，但我国的互

助组、初高级社及人民公社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

了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奠定了

基本组织框架。这种安排具有历史合理性与必然

性，但也逐步进入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状态：人民

公社既是政权组织，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政

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将政治权力与经济管理深度绑

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将农村经

济社会全面纳入覆盖范围。这种路径不仅可以极大

地降低组织和动员成本，同时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

理想与实践的结合，也承载了共产主义的追求和理

想，进而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惯性。当然，这种路

径也会因为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而被锁

定在效率低下的既定轨道之中。 

进入农村改革时期之后，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

建立，很多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置“虚化”

“弱化”，由村“两委”代行集体经济职责，进而

陷入“经社合一”的路径依赖之中。“经社合一”

将农村集体经济事务与村务合并在一起，便于实现

村“两委”对村庄整体的治理，也便于村干部掌握

农村集体利益，为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条

件。尽管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增挂了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牌子，但大多缺乏独立的机构设置以及规范的

经营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难以真正发挥市场经

济主体的能动性和独立性，难以避免效率降低、经

营不善的状况，最终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锁定

在“小、弱、散、差”的状态之中。 

路径依赖是特定时空下的行为逻辑，也是发展

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路

径形成初期具有合理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

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以及高水平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路径依赖所带来的阻碍作用

愈加明显，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局产生了制约作

用。针对此，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路径调整，推动

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变迁。 

（二）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渐进变迁 

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域中，路径依赖塑造了制

度及组织的均衡。但均衡状态并不等同于完全静

止，微观层面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历史制度主义分

析范式中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漂移、转换、

层叠、替代等四种渐进类型，其中漂移、层叠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变迁具有耦合性：前者指的是在

架构或规则上保持不变，但由于环境、执行或者博

弈的变化导致功能发生偏离，为变迁的发生提供了

潜在动力；后者指的是在稳定架构上注入新的元素

或规则，使新旧体制并存并为变迁积累能量[24]。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施行的是

统一经营、统一劳动以及统一分配的组织形式。这

种形式在具体实践中产生了农民积极性不足、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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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效率低、“搭便车”等“漂移”问题，集体经

济的实际效益与初始设计之间出现了偏差。正是基

于这些问题，新的探索以“层叠”的形式进入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一些地区在人民公社前期曾经将

“责任制”引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实施了“包

产到组”等形式，进行定额管理和按劳激励，取得

了良好成效；而在人民公社后期，很多社队自发试

行“包工到组”“专业承包”等形式并逐步扩展到

林业、农机、畜牧等领域，为后续的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提供了基础。还有一些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发展社队企业并赋予其相对独立的经营机制，

为农村改革时期乡镇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组

织和资产基础。 

进入农村改革时期后，很多地区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角色由村“两委”扮演。在统分结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之下，家庭分散经营成为主要的农业经营

形式，集体只承担土地发包、税费征收以及部分服

务功能，集体统一经营在实践中被逐步边缘化。上

述问题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目标出现“漂移”，

村集体经济难以获取收入，集体资产和资源也难以

被充分激活。由此，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一些经济

发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就在原有组织形态的基

础上进行制度“层叠”，即引入新的规则来建立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态，以股份

合作制为核心开展资产量化、法人治理的改革并参

与市场化经营，为后来的全国改革积累了经验、探

索了路径。 

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地方结合各自实际探索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形式，既没有偏离总体的

方向，又推动了基层先行先试、释放活力。在探索

取得成效并获得认可之后，诱致性制度变迁上升为

全局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组织形态的彻底变

革。这既是中央与地方共同改革的重要路径，也是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

具体体现。 

（三）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的关键节点 

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内部渐进力量的积累，

以重大制度调整为标志的关键节点必然会出现。关

键节点类似于“熔断机制”，能触发“历史否决点”

并打破原有的路径锁定。在关键节点发生之后，可

以建立起与宏观情境适配的新路径，形成新的组织

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

历了两个关键节点，一个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的确立，一个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颁布实

施。改革开放后，家庭成为农业经营的基础单位，

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方式，

激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

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由村“两委”代行职责）

负责农户不宜或不愿独立承担的生产服务，例如农

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双层经营体制实现了集体

统筹与家庭生产的协调统一，在不改变集体经济所

有制的前提下实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配，成

为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的第一个关键节

点。进入新世纪之后，为了促进农村发展并稳固党

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农业税费被全面取消，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及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出台，农业产

业化发展迈上新台阶。随着农民向城镇的转移以及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推动，集体经济统筹

功能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建立职能独立且能充分

参与市场化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村经

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进入新时代之后，在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正式颁布并实施。该法明确

要求建立独立的组织机构，并对成员权利和义务、

组织登记程序以及财产经营管理、收益分配作出了

具体规定。可以说，该法的颁布实施是党领导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变迁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其作为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推动了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成熟和完善，标志着组织形态规范化、资

产运营市场化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面建立

并走向了法治轨道。 

关键节点是变迁的历史契机，也是党领导农村

工作的重大历史成果。在关键节点生成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得到充分彰显，而农民

的首创精神以及利益诉求表达也在其中发挥了基

础性作用。可以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过程中

的关键节点由多方主体协同催生，充分体现了党的

领导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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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的经

验镜鉴 

作为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及农民经济权

益的重要载体，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结构视角呈现了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

动因，历史视角则表现出党的自我革命勇气及对人

民立场的坚守。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可

以发现党在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过程中充

分体现了集体性、公共性及稳健性，对未来完善和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党在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的过程

中始终贯彻了集体性原则。无论是在哪个时期，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资料都归村庄成员集体所

有，只有优先保障集体利益才能使组织在乡村振兴

过程中发挥“统筹”功能。尽管当前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已重建，也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了股

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可以被“分光吃

净”，必须保持农村集体资产的完整性并实现保值

增值。当前个别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过度

要求分红，而为了彰显自身“政绩”，一些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分红比例过高，在经营收益降低时也

没有相应地降低分红额度，用于集体经济发展的资

金储备和积累不足，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

足[25]。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在组织建设层面

充分践行集体性，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注入持

续动能。 

其次，党在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的过程

中持续表现出公共性。在形成和转型时期，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与人民公社、村“两委”等组织形式高

度“黏合”在一起。尽管“政经合一”“经社合一”

具有历史局限性，但使经济与治理高度耦合在一起，

农村集体经济资金、资源和资产可以较好地服务于

农村社会治理全局，例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进行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乡村两级组织运转等。进

入新时代以来，尽管村党组织书记大多兼任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但毕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

现了实体化的独立核算、运营与管理。如何进一步

理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两委”的关系，使其

以公开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式服务于村庄公共事

务，依然是需要关注的实践课题。 

再次，党在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迁的过程

中长期保持了稳健性。在农村改革时期，一些经济

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包括村组企业）、农村经济

合作社等曾参与市场竞争，之后因竞争力较弱而出

现经营危机。之后，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

的都是稳健策略，一般采用资源发包、物业出租、

居间服务等方式。但当前一些地区为了推动农村集

体经济高速增长，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营收益递增

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等目标，推动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通过各类“变通”策略来达成目标，最终只能

达到“拔苗助长”的效果，甚至还可能带来较大的

发展风险。由此，应继续秉持稳健原则，基于实际

情况并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规律因势利

导，通过持续、渐进式的组织模式创新实现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高质量发展。 

从本质上看，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演进

脉络和变迁逻辑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适应

性特征。政党适应性是政党在组织与环境之间寻找

平衡的能力，即通过政策调整或组织变革来主动适

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达到提升自身适应能力、

促进政党合法性的目的。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适

应性’是后天获得的组织性；概言之，就是适应环境

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环境提出的挑战越多，时

间越长，适应性越强。”[26]杨光斌则认为：“政党

在与外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其适

应性体现在组织内部的结构性适应和功能性调

整。”[27]可以认为，正是农村改革发展需求及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推动，促使党领导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在组织模式上不断进行调整，使其在促

进农民共同富裕、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面发

挥更大的作用。当然，通过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变迁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政党适应

性的鲜明特点。首先是基于先进性的能动式适应。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的

特殊利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性使党的适

应并非被动适应，而是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来更新领

导理念和战略部署，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提升执政

合法性和执政能力。其次是基于人民立场的使命型

适应模式。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中

国共产党的使命超越了政党生存与执政地位本身，

始终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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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追求。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表

征，但每个阶段的适应性调整都遵循了人民立场及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党的适应性是为了回应

人民需求、回应历史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性

和引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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